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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心理衡鑑的目的為何？心理衡鑑包含那些策略？實施的步驟為何？

（20 分）

二、試分別說明自陳式量表與投射性測驗工具的特徵，以及使用上的優、缺

點。（30 分）

三、電腦輔助的心理衡鑑方法有何優、缺點？使用電腦化心理測驗，主試者

應額外注意的事項為何？（30 分）

四、倫理準則反映了專業的價值觀。試述至少五項與心理衡鑑有關的倫理準

則及其內涵。（20 分）


